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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初於台灣至少發生了兩件大家非常

關心的事情，一件是有關國家政治：影響百姓

深遠的政黨輪替；一件是有關社會關懷：重創

南台灣的地震傷亡。基督徒要如何去看待、面

對呢？特別是面對災難，單純認為是天災加上

人禍？或是以神學的用語說是神的旨意（得罪

神、懲罰、末日快到…）？或說神有祂的美意？

基督徒在所謂的〝順服〞教導之下，常將

一切責任歸給神，似乎認為世上一切所發生的

都是神主導的。相對的，就不會去問〝Why〞，
也就很少會有〝How〞的回應。真的是這樣
嗎？神似乎常常背了黑鍋、受到冤枉。

牧師個人的理解，認為神在創造宇宙之

後，訂下自然律來管理世界，若合乎自然律，

不管其結果在人來看怎樣，神都『允許』它發

生，而不是神『主導』它發生，包括我們認為

邪惡、醜陋、悲慘…等等很負面的事，而神希

望我們能從其中學到功課。所以我們若是沒

有能夠從神所允許發生的事上學到功課，那

就浪費了神的苦心；若是悲慘的事，我們更是

白白受苦了。我們若能很客觀、深入地去思考

〝Why〞，我們將能以〝How〞來回應，並從其
中學到功課。

在約翰福音第9章，門徒問耶穌說：有人生
來失明，是誰犯了罪？是那人還是他父母呢？

耶穌回答說：既不是那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

父母，而是要在這事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在路加福音第13章，耶穌說在西羅亞樓倒
塌壓死的18人，並不比其他人有罪。
林前10：13，保羅說：「你們所遇見的試

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

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

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綜合以上，我們對上面所提到的兩件事，

不知學到怎樣的功課呢？

「政黨輪替」：原執政黨為何會被百姓換

掉？其原因是新輪替的政黨要注意，同時也

是百姓要督促的重點嗎？神權、人權孰重？其

他…？

「地震引起重大傷亡」：相關人員（建築

師、建商、公部門）的良心？事後的重建、規

劃？各界的關懷？應有的感恩、責任、公義、公

平？其他…？

神的「美意」是在人有正確的回應時顯明

出來。盼望所有神所允許發生的事，結果都能

成為合神心意的「美意」。

天災？人禍？
            神意？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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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時代，無論是在巴勒斯坦地區的猶

太教，還是散居海外的猶太社群中的猶太教，

基本上都延續了主前六世紀被擄歸回之後所

形成猶太教的樣貌，以耶路撒冷聖殿崇拜為中

心，而從被擄歸回直到主後70年耶路撒冷聖殿

被毀這段期間的猶太教，一般稱之為「第二聖

殿時期的猶太教」。然而在這一致的方面之

外，耶穌時代的猶太教亦有着多元的面向，不

同的次團體對於猶太教信仰的內容與實踐，有

着不同的理解與強調。

宗教與民事的領袖

從被擄歸回直到耶穌的時代，無論是在

巴勒斯坦的猶太社群，還是散居海外的猶太社

群，大多數時間都是生活在異族的統治之下，

最先是波斯帝國，之後經歷多利買王國（即但

11:5-45所提的「南方王」）、西流基王國（即

但11:5-45所提的「北方王」），最後為羅馬帝

國所統治，其間僅有在巴勒斯坦的猶太社群曾

於主前約140年到63年之間，有過短暫的獨立

（即馬加比革命所帶來的哈斯摩寧王國）。絕大

多數的時候，這些統治猶太人的外族，容許猶

太人某個程度的自治，而這樣的自治往往由祭

司團體所領導。

祭司團體的領袖為「大祭司」，被擄歸回

之後首任的大祭司為耶書亞（拉2:36; 3:2），

之後五任波斯時期大祭司的名字亦記 於尼

12:10-11。這耶書亞為被擄前最後一任祭司

西萊雅的孫子（王下25:18; 代上6:14-15; 拉

3:2），因此為大衛時代祭司撒督（撒下20:25; 

代上6:12-14）的後代。主前175年，西流基王

國任命其所指定的人為大祭司，使得父子世

襲的撒督世系因而中斷，但聖殿的獻祭仍然

繼續。主前167年，西流基王安提阿古四世污

穢了祭壇，最終引發了馬加比的革命，聖殿的

祭壇直到主前164年方得潔淨，重新向　神獻

祭。之後因為戰爭的持續，主前159-152年之

間聖殿雖有例常的獻祭，卻沒有任何大祭司任

職的記 。主前152年，馬加比家族（並非祭

司撒督的世系）的約拿單接續大祭司的職位，

一個新的大祭司世系才又重新開始。主前35

年，大希律（主前約73-4年）殺了馬加比家族

最後一位合法的大祭司，終結了馬加比大祭司

的世系，此後大祭司的職位不再是世襲的，而

是由統治者從數個祭司家族當中指派，直到主

後70年聖殿被毀，不再有獻祭為止。大祭司主

要的職責為贖罪日進入至聖所，代表百姓行贖

罪之禮（利16:29-34），並主持猶太公會的會

議（參可14:53-65; 徒5:17,21; 22:30-23:5）。

在「大祭司」之外，另有一群稱為「祭司

長」的祭司領袖。路22:4,52; 徒4:1; 5:24,26均

提到「守殿官」，應為祭司長當中的一員，守

殿官負責監督敬拜的執行與維持聖殿秩序，其位階僅

次於大祭司。祭司長應也包括聖殿庫房的總管（如尼

13:4的「以利亞實」）、輪班在聖殿供職各班祭司的

領袖，以及卸任的大祭司，然不確定是否還有其他的

組成份子。

按代上24:1-19，前述輪班在聖殿供職的祭司分

成24個班次，負責聖殿日常的工作。馬加比家族源自

於代上24:7所提耶何雅立的班次，而施洗約翰的父親

撒迦利亞則是源自於亞比雅的班次（代上24:10; 路

1:5）。

在被擄歸回的初期，宗教領袖並不承擔民事的

責任，設巴薩、所羅巴伯並之後的尼希米，均為猶大

的省長（分見拉5:14; 該1:1; 尼5:15），主管民事的事

務。馬加比革命之後，約拿單首先開始將民事領袖與

宗教領袖的身分集於一身（主前152年），直到主前

76年王后撒羅米‧亞力山卓（Salome Alexandra，主

前139-67年）執政之後，因女性不能擔任大祭司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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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才再次將民事領袖與宗教領袖分開。到了大希律

奪取政權之後，民事責任歸屬於希律家族或羅馬指派

的行政首長，而宗教事務則歸執政者所認可的大祭司

負責。

除上述的宗教與民事領袖之外，「文士」在猶

太人的自治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古近東與希臘

羅馬的文化中，「文士」為一群受過識字與書寫教育

的人，可以擔任宗教與民事的書記工作，因此他們與

統治階級有着密切的關係，甚至可能出任官職，因此

「文士」一詞的希臘文，也可用來指稱行政系統中的

中階官員（《和》作「書記」，見徒19:35）。在猶太

人中，文士的角色也相仿，但除上述的特色之外，猶

太人的文士同時為通曉摩西律法的專家（如以斯拉，

見拉7:6），按《次》便西拉智訓38:24-39:11的描述，

文士在民間的領袖地位，並非來自於他們的出身或財

富，而是由於他們精研律法而有的智慧、知識與判斷

（參如太2:4），以及他們在百姓當中教導律法的工作

（如可1:22; 9:11的描述所反映）。在耶穌的時代，耶

路撒冷與各地村鎮均有文士居住（分見如可3:22; 7:1

與可2:6; 9:14），應與耶路撒冷和各地統治時所需的

文書工作，以及宗教生活所需的傳抄與教導，有着密

切的關係。

在外族統治的時期，猶太人自治的最高權力機

構為「猶太公會」（中文有時音譯為「三合林」），有

些公會是地方性的，但耶路撒冷的公會（如太26:57-

68; 約11:45-53; 徒4:1-22）似乎凌駕於其它公會之上。

到了羅馬帝國統治的時期，根據現存主後一世紀結束

前的文獻（包含新約），耶路撒冷公會在羅馬帝國的

監管下，執掌猶太人在宗教方面的立法、司法、行政

等事務，以大祭司為首，成員包括祭司長、部分宗教

次團體的領袖、世襲的士族、民間的長老與文士等，

但確切的組成份子不詳。然根據主後二世紀之後猶太

拉比的文獻，耶路撒冷的猶太公會共有71人，以

大祭司為其領袖，下有70位公會成員。另一

些拉比的文獻則將猶太公會描繪成學者為處

理宗教議題而有的聚集，以兩位法利賽派的

領袖為首。對於猶太公會執法時所擁有的司

法權限，現存的文獻無法提供明確的答案，約

18:31往往讓人認為猶太公會並無執行死刑的

權力，但徒7:54-60似乎暗示情況並非完全如

此。

猶太教內的各類次團體

主後一世紀的猶太作家約瑟弗（Josephus，

主後37－約100年）在他的猶太戰記與猶太古史

中提到，猶太教當時三個主要的次團體分別為

法利賽人、撒都該人，以及愛色尼人。除約瑟

弗的作品之外，新約、「死海古卷」，以及後期

猶太拉比的作品，均有助於重建這些次團體在

主後一世紀的面貌。

「法利賽人」確切的緣起不詳，但應始於

主前二世紀馬加比革命，哈斯摩寧王國成立

之後。「法利賽」意為「分別」，應與他們強

調要從不潔淨中分別出來有關。法利賽人應

指一群倡議猶太教改革的人，他們特別注重

十一奉獻、潔淨禮、守安息日，除成文的猶太

教經典之外，他們同時接受傳統的權威（參太

15:2），並以所謂「口傳的摩西律法」來解釋

成文的「摩西律法」。法利賽人相信死後的生

命並死人復活，同時相信天使與靈體的存在

（如徒23:8），這方面與撒都該人的觀點截然

不同（見下段）。雖然有法利賽人曾列於猶太

公會之中（徒23:1-10），但他們從未成為猶太

人的統治者，他們多為下級的官員、民間的領

袖、百姓中的教師，透過他們對猶太教經典的

詮釋，影響當時大眾的信念與生活方式。在主

後70年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之後由拉比所主導

的猶太教，有可能較多是延續了法利賽人的傳

統。

「撒都該人」應為一群與祭司團體關係密

切的人，「撒都該」一詞應與大衛和所羅門時

代任職聖殿祭司的撒督有關（分見撒上8:17; 

15:24與王上1:34），也就是與馬加比革命之



前的祭司傳統有關（見前面「宗教和民事的領

袖」）。他們似乎某個程度分享統治的權力，

約瑟弗並提到他們得到權貴的支持，然在一般

大眾當中受到尊重的則為法利賽人。撒都該人

不同於法利賽人，他們拒絕口傳律法的權威，

同時很可能認為僅「摩西五經」有權威，他們

也不相信復活與天使（路20:27; 徒23:6-8）。

在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之後，因着獻祭的停止，

撒都該人逐漸式微，最後完全消失。

「愛色尼人」或「愛色尼派」一詞未出現

於新約之中，但出現於約瑟弗的作品，以及主

後一世紀希臘羅馬的文獻中。學者對「愛色

尼」一詞的意義有許多猜測，但尚無定論。愛

色尼人可能散居於猶太境內，但在死海西岸顯

然有重要的聚落。許多學者相信「死海古卷」

出土洞窟旁的昆蘭社群，即為一愛色尼人的聚

落。約瑟弗與主後一世紀的希臘羅馬文獻顯

示，愛色尼人禁戒財富、婚姻與蓄奴，嚴守安

息日與各類潔淨禮，除加入該社群時所起的重

誓外，他們戒發誓但重承諾。加入愛色尼人的

社群需經過數年的過程，最終被接納的成員須

將原有的財富捐出公用。愛色尼人相信身體復

活、最後的審判，以及最後審判之前普世性的

大災難。他們不參與（或不得參與）耶路撒冷

聖殿的獻祭，但有跡象顯示他們之中有部分應

是源自耶路撒冷祭司的群體，並盼望最終重回

聖殿掌權。這些愛色尼人的前身之所以離開聖

殿，曆法的爭議為可能的原因之一。在耶路撒

冷聖殿被毀之後，愛色尼人也從歷史的舞台消

失。

除上述三個主要的次團體之外，耶穌時

代的猶太教尚有其他較小的次團體。約瑟弗提

到過一位加利利的猶大所領導的群體，這個群

體的想法與信念與當時的法利賽人相近，但他

們不接受　神以外還有其他的主宰與領袖，不

願稱任何世間的人為主，為此他們允許用暴力

的方式來脫離人為的政權。第一次猶太戰爭

（主後66-70年）的領袖米拿現與以利亞撒‧

便‧睚珥均與這位猶大有關。約瑟弗並未稱

猶大所產生的群體為「熱心份子」（《和》太

10:4; 可3:18; 路6:15; 徒1:13作「奮銳黨」）或

「匕首黨」（見《思》徒21:38；《和》作「兇

徒」），因此不清楚三者之間的關係。

太10:4; 可3:18; 路6:15; 徒1:13所提的「奮

銳黨」，在這些出處宜作「熱心份子」，泛指

對律法熱心的人，這樣的人多有法利賽人的背

景。這個名稱一直要到主後66年猶太戰爭爆

發之後，才成為猶太反抗軍其中一支的名稱

（此時可作「奮銳黨」、「激進黨」）。至於

「匕首黨」，則指當時反抗羅馬統治的另一個

猶太組織，他們藏身於群眾中，以匕首刺殺親

羅馬的猶太人。在猶太戰爭之後，他們逃到埃

及與古利奈一帶，繼續在猶太人中進行同樣的

活動。

施洗約翰雖然於主後28/29年便為希律‧

安提帕（主前21年－主後39年）所處死，他所

產生的運動並未因此而終結，他的門徒繼續

傳佈敬虔與公義的信息，並施行約翰的洗禮，

因而在猶太人當中形成另一個次團體。從徒

18:25; 19:1-7可知，在施洗約翰被處死超過25

發現「死海古卷」的昆蘭洞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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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後，他的影響力已遠達地中海南岸埃及北

部的亞歷山大以及地中海北岸小亞細亞地區

的以弗所。

無論從種族或信仰的角度，耶穌時代的撒

馬利亞人均應視為猶太教的次團體之一。撒馬

利亞人自認是以法蓮與瑪拿西支派的後裔，為

北國以色列的餘民，但王下17:24-41與約瑟弗

則認為他們為亞述從外國遷至該地代替以色

列人的居民。「撒馬利亞」意為「遵守者」，

即律法的遵守者之意，撒馬利亞人自認他們在

基利心山下的示劍敬拜方為正宗，並認為從以

利開始在示羅所設的會幕（參撒上1:1-11）是

不遵守律法的行為。除敬拜的地點不同外（約

4:20），在經典方面撒馬利亞人也僅接受「摩

西五經」的權威。

上述的次團體均源自巴勒斯坦地區，在

耶穌的時代，猶太人亦大量散居於羅馬帝國境

內，並兩河流域一帶（參徒2:9-11），埃及北

部亞歷山大有着巴勒斯坦以外最大的猶太社

群。散居在羅馬帝國境內的猶太人多已喪失其

母語，主前三世紀中葉開始，猶太教經典在亞

歷山大逐步被翻譯成希臘文，後稱《七十士譯

本》，該譯本在耶穌的時代成為散居在亞歷山

大以及羅馬帝國境內其他地區的猶太人所採

用的經典。散居的猶太人多於當地的會堂聚

會，富裕的猶太人有時會於節期時回耶路撒冷

過節，或於晚年時回到巴勒斯坦定居。

《七十士譯本》所包含的經卷（見下面

「猶太教經典」討論）與其它典外的猶太文

獻，亦有助於了解當時猶太教內多樣化的面

貌。次經中的所羅門智訓與便西拉智訓延續了

箴言的風格，反映出被擄歸回之後部分猶太人

對智慧這個題目的關切，這類作品一般稱之為

「智慧文學」，至少可回溯到從所羅門開始的

「智慧文學」傳統。從主前三世紀開始，一種

稱之為「啟示文學」的新文學風格開始出現，

這類文學的前身為以西結書與撒迦利亞書中

異象的記 。啟示文學的作品通常談到一位

人類的主角透過另一位超自然的存有（如天

使），得知所見世界表相背後的真相、世界的

終局、末世的拯救等。這類文學作品反映出當

時猶太教內某些團體對所處時代的觀點與反

應。

耶穌的門徒相信耶穌就是猶太教經典

所應許的那位受膏者（約1:41〔兩次〕; 4:45

的「彌賽亞」源自希伯來文「受膏者」的音

譯，「基督」則與「受膏者」希臘文的意譯有

關），他們從一開始便自視為猶太教的次團

體，徒2:14-36; 3:12-26; 7:2-53的講論均是要指

出，信仰耶穌才是對猶太教傳統最忠實的表

現。這個運動很快傳佈到羅馬帝國東部其它地

區，但一直要到主後48/49年徒15:13-21記 的

耶路撒冷會議之後，基督信徒才不再自限於猶

太教的藩籬，逐漸形成一新興的宗教。然在此

之後，基督信仰在羅馬政府眼中仍為猶太教的

一支（如徒18:12-17），直到主後64/65年羅馬

皇帝尼祿（Nero，主後37-68年）迫害基督信

徒之前，羅馬政府才開始視基督信仰為獨立於

猶太教之外的新興宗教。但基督信仰與猶太教

真正分道揚鑣，應發生於主後二世紀之內或以

後，然確實的時間與情況不詳。

崇拜與節期

猶太教敬拜的中心為耶路撒冷的聖殿，敬

虔的猶太人也在各地的會堂研讀律法、祈禱、

讚美。

聖殿最主要的功能為獻祭，聖殿供職的

祭司按照律法的規定每日獻上晨祭與晚祭（出

29:38-42），並在安息日、月朔、節期時按規

定獻祭（民28:9-29:39）。

耶穌時代猶太教主要的節期，按一年中日

期的先後如下：

■吹角節：猶太曆的七月（提斯利月）初一，



在耶穌的時代為一年之始，約於陽曆九、10

月間，該節日為紀念　神與以色列人在西奈

山立約，為秋冬季的第一個節日（利23:23-

25; 民29:1-6）。

■贖罪日：猶太曆的七月10日，約於陽曆九、

10月間，每年大祭司於這一日進入至聖所

為自己與百姓的罪獻祭（利16:1-34; 民29:7-

11）。

■住棚節：猶太曆的七月15日，約於陽曆10月

間，該節日為期一週，為紀念在曠野40年

的漂流，最終得以進到應許之地（利23:33-

43）。

■獻殿節（修殿節）：猶太曆的九月（基斯流

月）25日，約於陽曆11、12月間，該節日為

紀念主前164年猶大‧馬加比將被污穢的聖

殿重新分別為聖，獻給　神。關於馬加比的

革命，見前面「宗教與民事的領袖」，該事

蹟亦見次經的馬加比一書（約10:22; 《次》

馬加比一書4:36-59）。

■普珥節：猶太曆的12月（亞達月）14日，約

於陽曆二、三月間，該節日為期兩日，為慶

祝波斯帝國亞達薛西王年間，王后以斯帖破

壞哈曼的計謀拯救猶太人的事件，為春夏季

的第一個節日（斯9:20-32）。

■逾越節（無酵節、除酵節）：猶太曆的一月

（尼散月）14日，為以色列早期歷史中的一

年之始，約於陽曆三、四月間，為紀念　神

帶領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的奴役，後來亦是

為一年的物產感恩的節期（出12:1-13,23-

25），逾越節開始的連續七日則為無酵節

（除酵節），出12:14-15,18; 利23:4-8）。

■七七節（五旬節）：猶太曆的三月（西彎

月）初六，約於陽曆五、六月間，該節日為

慶祝穀物的收成，與果子的初熟，亦為紀念

　神賜下應許之地，以其中物產供應百姓所

需的節日（利23:15-21; 申16:9-12）。

猶太男子每年需於住棚節、逾越節（無酵

節）、七七節（五旬節）的時候，三次上耶路

撒冷過節。

對於絕大多數散居海外的猶太人而言，

例常參與耶路撒冷聖殿的獻祭與節期並不可

行，在猶太會堂研讀律法與祈禱為其替代的

崇拜方式，而會堂的崇拜往往也視為「非獻祭

的崇拜」。然會堂的設立並不限於巴勒斯坦之

外，福音書多次提到巴勒斯坦境內的會堂（如

路4:16-30），甚至在耶路撒冷也有會堂的設立

（徒6:9）。

猶太教的標記

對耶穌時代猶太教外的人而言，猶太教最

顯著的標記為奉行割禮、遵守潔淨的禮儀與條

例、並守安息日，這三者往往也是猶太人定義

自己身分，並用來界定外邦人的社會邊界。敬

虔的猶太人日常生活還需履行三方面的善行：

施捨、禱告、禁食（見太6:1-18耶穌對這三方

面的教導），他們這樣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不少

當時的外邦人，然因為希臘羅馬文化認為野

蠻人才用利器損毀自己的身體，割禮往往成為

外邦人加入猶太教的障礙。在當時，那些參與

猶太會堂各樣活動，卻未受割禮的外邦人，一

般稱為「敬畏　神的人」或「虔誠人」（參徒

10:2,22; 13:16,26,43; 17:4,17; 18:7），但他們因

未受割禮，仍不能被視為猶太人。

猶太教經典

從前面「猶太教內的各類次團體」可知，

耶穌時代不同的次團體有着不同的經典形式。

今日基督新教（基督教）的舊約基本上跟隨法

利賽人經目的傳統，法利賽人經目分為三部

分：律法（torah，或五經）、先知，與聖卷。

「律法」即「摩西五經」，「先知」包括約書

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紀、以賽亞

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小先知書（即十二

小先知書的合輯），「聖卷」包括詩篇、箴

言、約伯記、「五小卷」（或「彌基錄」，即

6 耶穌時代的猶太教



雅歌、路得記、耶利米哀歌、傳道書、以斯帖

記）、但以理書、以斯拉記（包含尼希米記在

內）、歷代志。

撒都該人與撒馬利亞人均僅接受「摩西

五經」的權威，而後者的版本有其獨特的撒馬

利亞色彩。散居的猶太人所用的《七十士譯

本》有着較長的經目，不僅包括今日基督新教

的舊約，也包括稱為次經或後典的部分，同時

部分書卷（如耶利米書與約伯記）的內容與篇

幅迥異於巴勒斯坦所使用的希伯來文經文。

「死海古卷」所呈現的經目也不同於今日基督

新教的舊約，其中「五經」與「先知」的部分

與法利賽的經目相同，但「聖卷」的部分似乎

沒有包含以斯帖記，卻有可能包含了許多未列

入今日舊約的「啟示文學」的作品。

耶穌時代各次團體所使用的經典，除了成

文的形式之外，尚有口傳的形式。如前面「猶

太教內的各類次團體」所提，法利賽人除了

成文的「摩西五經」之外，還接受「口傳的律

法」，並用後者解釋前者。另一方面，當時巴

勒斯坦日常生活的用語已非希伯來文，而是亞

蘭文，但成文的經典卻為希伯來文寫成，因此

從尼希米的時代，便有了在聚會中用亞蘭文當

場口譯的習慣（參《現修》尼8:7-8），這些口

譯的內容，後來也逐漸形成一種口傳傳統，稱

為「他爾根」（見〈如何使用本書〉之「縮略

表」）。在耶穌的時代，已有部分「他爾根」

以成文的形式出現，可視為這些經典的亞蘭文

譯本，但「他爾根」的內容不只是翻譯而已，

往往也參雜了對經文的解釋。

由於耶穌時代的猶太教是以聖殿崇拜為

中心，便可以理解為何當時的猶太人可以接受

猶太教各次團體使用了經目與內容有所差異

的經典。在當時經典並非不重要，但並未凌駕

於聖殿崇拜之上。徒6:13中給司提反的罪名是

糟踐聖所和律法，司提反雖引用猶太教經典答

辯，最終卻因為他反對聖地與聖殿的觀點被處

死（徒7:1-60），反映出當時聖殿崇拜的中心

地位。這樣的情況一直要到主後70年聖殿被毀

之後才改觀。

聖殿被毀之後猶太教的轉變

主後70年聖殿被毀，使得被擄歸回之後，

延續近600年（主前516/15年到主後70年）的

聖殿崇拜終止。主後132年爆發第二次猶太反

抗羅馬所帶來的戰爭，最終又於主後135年再

次以失敗收場，猶太人從此禁止進入耶路撒

冷，恢復耶路撒冷聖殿崇拜的期望自此完全破

滅。

聖殿的被毀使得猶太教面對了嚴重的存

續威脅，主後70年拉比約哈難‧便‧撒該（主

後約30－約90年）在羅馬政府的允許下，在

雅比尼（見代下26:6；即書15:11的雅比聶）聚

集，在他的領導下，雅比尼成為當時猶太教靈

性與學術的中心，有數十年之久。此處的聚集

有可能最終促成了猶太教經典經目與經文的

標準化，同時揚棄了《七十士譯本》的使用。

標準猶太教的經典也讓猶太教得以將信仰的

中心從聖殿轉移到經典，由此產生了後來以經

典為中心的「拉比猶太教」。  

本篇截取自聖經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加拉太書》 84-89頁

7ICAP聖經電腦排版訓練會

古代以色列的曆法



8 新書出版

■彭國瑋 牧師

皮面金邊 

定價/1250元 

皮面銀邊 

定價/1250元 

硬面藍邊 

定價/750元 

硬面紅邊 

定價/750元

台灣聖經公會最新出版！

標準英文ESV /新標點和合本CUNP中英對照聖經

本版中英文對照聖經，英文採用

《英文標準譯本》（English Standard 

Ve r s i o n ;  E S V），中文採用《新標

點和合本》（C h i n ese  U n io n  N e w 

Punctuation; CUNP）。

《英文標準譯本》（ESV）係《英

王詹姆士譯本》（King James Version; 

KJV）傳統最新的一次修訂，以1952

年出版的《修訂標準譯本》（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SV）為基礎，採

用與《英王詹姆士譯本》類似「實質

字面」（essentially literal）的翻譯原

則，並參酌當前聖經學術發展進行，自

2001年發行以來，廣泛受到英美教會

領袖的好評與推薦，成為當前成長最

為快速的英文譯本之一。

《新標點和合本》（CUNP）係採

當代中文標點的《中文和合譯本》，

《中文和合譯本》為聖經公會聖經中

文譯本的重要里程碑，於1919年出版，

為方便當代讀者閱讀，聯合聖經公會

於1989年出版《新標點和合本》，採

當代中文標點方式重新排版，用當代

通用譯名取代其中部分譯名，並調整

不雅譯名與易造成性別混淆譯名的用

字，期讓這本最具權威的中文譯本，歷

久彌新，以饗當代中文讀者。

鑑於聖經譯本原始的標題與分

段，代表翻譯委員會對經文意義的理

解方式，本版中英文對照聖經不忝繁

瑣，在中英文部分嚴格保存兩份譯本

原始的標題與分段格式，以期忠實呈

現兩份譯本翻譯委員會欲提供讀者

的理解。此一安排也有助於本中英對

照聖經的讀者，透過比較兩份譯本標

題與分段的差異，注意到聖經學術從

二十世紀初（《新標點和合本》）到

二十一世紀（《英文標準譯本》）的發

展，以致更深入領略聖經萬古長新的

信息，認識耶穌是基督。

內文雙色印刷



9本 會 活 動

志工招募！ 會員部聯絡人：雷勝美姊妹

電話 : (02)2751-0882#118

● 簡易文書(裝袋、貼地址條⋯等)
● 校對
● 電話訪談
● 活動助理(攝影、音控、招待⋯等)

歡迎來電，一起來服事！

把感動的心，化為行動！我們需要您的參與！

9活動消息

會員部消息

▲2015/12/07 真耶穌教會總會 ▲2015/12/11 政治大學語言所來訪 ▲2015/12/29-2016/01/01 美南差傳年會

▲2016/02/23-24 CSF中文聖經協商會議

▲2016/01/05 拜訪信心聖經教會▲2016/01/03 長島台灣歸正教會 ▲2016/01/06 拜訪美東基督使者協會

▲2016/02/14 Ron Choong來訪

▲2016/01/25 彰化詮釋營▲2016/01/11 北中星中議會請安報告

▲2016/02/20 新竹聖經講座

▲2016/01/23 嘉義聖經講座



高雄場 4月25日(一)～4月27日(三)

高雄蓮潭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801號 ）

台中場 8月29日(一)～8月31日(三)
日華大飯店（彰化縣花壇鄉灣雅村三芬路360 之5 號）

台北場12月5日(一)～12月7日(三)
台北捷運北投會館（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527巷88號 ）

報名資格：只開放給牧者及帶領查經班之同工

2016聖經詮釋營
講題：使徒行傳

彭國瑋牧師講員：
英國University of Sheffield新約博士

台灣聖經公會《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總編輯

●報名：詳細報名資訊請上台灣聖經公會網站查詢，一律採網路報名(http://www.bstwn.org)

●聯絡：雷勝美姊妹(02)2751-0882  分機118      E-mail:may@bstwn.org

●繳費： (郵政劃撥)帳號0013070-9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主辦單位：台灣聖經公會  贊助暨執行單位：耶路撒冷旅行社

－－全國巡迴2016聖經講座

台北場 4月30日 東門長老教會

台中場 5月28日 忠孝路長老教會

花蓮場 6月18日 美 崙 浸 信 會

屏東場 7月 9 日 屏東長老教會

台東場 8月 6 日 台東長老教會

宜蘭場 9月 3 日 羅東長老教會

中壢場 10月15日（尚在確認中）

高雄場 11月12日 武 昌 浸 信 會

南投場 11月19日 草屯長老教會

歡迎兄姊踴躍參加，對聖經更深入了解。

講座時間：星期六上午9：00～12：00

各場報名限額：100人

網路線上報名者，贈送精美禮物一份

講題：聖經如何到我們手中

廖學銘老師講師：
美國 Drew University 舊約博士

台灣聖經公會《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撰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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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	 好朋友書房	台東市長沙街374號	 089-338333

花蓮	 嗎哪書房	 花蓮市中山路76-1號	 038-351694

宜蘭	 佳音書房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二段62號	 039-541081

台北	 以諾書房	 台北市懷寧街47號	 02-23117240

	 校園書房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22號	 02-23653665

	 華神書房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101號	 02-23681821

	 以琳書房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10號B1	 02-27772560

	 中主書房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05號	 02-25711144

桃園	 橄欖書房	 桃園市中壢區新興路102巷12號	 03-4681925

	 文宣坊	 桃園市桃園區萬壽路三段131巷10號1F	 03-3354141

新竹	 倍加書房	 新竹市建中路3號	 03-5715262

台中	 浸宣書房	 台中市梅亭街250號	 04-22336510

彰化	 愛恩倍書房	 彰化市民生南路24號	 04-7283632

台南	 新樓書房	 台南市青年路334號	 06-2356277

高雄	 聖光書房	 高雄市河南二路2號	 07-9537333

	 信望愛書房	 高雄市瑞源路46號	 07-2019888

	 以諾書房	 高雄市中正三路70號	 07-2360318

屏東	 信望愛書房	 屏東市福州街45號	 08-7329100

展售聖經研讀本

系列活動
歡迎至全國基督教書房洽購

簡介：
使徒行傳呈現初代教會在羅馬帝國中，如何從耶路撒冷，進至猶太與撒馬

利亞全地，最終面向地極，以此逐步拓展的過程（徒1:8）為福音作見證。

就內容的編排而言，使徒行傳以耶路撒冷教會（以彼得為代表）與安提阿

教會（以保羅為代表）為敘事的軸心；其中伴隨著許多神蹟、宣講、與宣

教旅程。

使徒行傳最後並未交代保羅上告的結果，僅僅指出福音的見證「沒有人禁

止」（徒28:31），此一未完成、卻對未來充滿盼望的正面結尾，應是要邀

請使徒行傳讀者中的基督信徒，一同有分於這尚待完成的使命。


